
　 　 　 　

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
并办字 〔２０２２〕 １７ 号

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太原市推进高新技术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 委、人民政府ꎬ市委各部委(工委)ꎬ市直各委、
局、办ꎬ各人民团体:

«太原市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已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ꎬ现印发给你们ꎬ请认真贯彻落实ꎮ

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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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住经济大盘的决策部

署ꎬ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市场主体倍增工作要求ꎬ进一

步推进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ꎬ现结合实际ꎬ制定如下

措施ꎮ

一、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培育发展

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ꎬ将主要产品(服务)属于国家

重点支持高新技术领域、拥有发明专利 １ 项或其他知识产权

４ 项以上、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４％以上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纳入培育库重点培育ꎬ对入库两年内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给予 ３０ 万元奖励ꎬ其中市级奖励 ２０ 万元ꎬ县(市、区)、开

发区奖励 １０ 万元ꎮ 省级以上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每培

育认定 １ 个高新技术企业ꎬ给予其运营主体 ５ 万元奖励ꎮ

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对年度研发费用连续增长的高新技术企业ꎬ按企业上一

年度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经费总量和增量

的 １０％给予奖励ꎬ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最高奖励 １０ 万

元ꎬ连续两次认定的最高奖励 ２０ 万元ꎬ连续三次及以上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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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奖励 ５０ 万元ꎮ

三、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使用创新券降低成本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使用科技创新券ꎬ向山西省中部城市

群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类创新平台基地ꎬ全国范围的国

家级科研院所ꎬ以及纳入省校合作范围的高等院校购买测试

检测、科学数据、科技查新、生物(种质)资源等创新服务ꎮ 市

级科技创新券对每家企业每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 ２０ 万元ꎬ５

万元(含)以内的按实际发生费用补助ꎻ超过 ５ 万元的ꎬ超出

部分按 ５０％的比例补助ꎮ

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设高端创新平台

对高新技术企业牵头建设并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山西省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

中心)ꎬ在省财政奖励的基础上ꎬ市级财政再分别一次性给予

５００ 万元、４００ 万元、３００ 万元奖励ꎮ

五、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引进转化科技成果

对高新技术企业购买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并在太原市域

内成功转化应用的ꎬ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ꎬ按技术合同交易额

实际发生额的 ３０％给予奖励ꎬ最高奖励 １００ 万元ꎮ 对引进先

进科技成果并在 ３ 年内形成产品年新增销售收入 ２０００ 万元

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ꎬ一次性给予 １００ 万元奖励ꎮ

六、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品应用推广

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装备首台套、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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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创新产品ꎬ经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联审后ꎬ由市财

政局纳入市级政府采购目录ꎬ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政府采购

和国有企业采购时ꎬ可采用首购、订购等方式进行定向采购ꎬ

带动企业新技术研发及产品迭代升级ꎮ

七、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营收增长

对营业收入连续保持正增长ꎬ且上年度为近三个年度首

次达到 １０００ 万元、２０００ 万元、５０００ 万元、１ 亿元的高新技术企

业ꎬ分别给予 ２０ 万元、３０ 万元、５０ 万元和 １００ 万元奖励ꎮ

八、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入并发展

鼓励产业链 “链主”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ꎬ集聚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化发展ꎮ 对整体迁入

的高新技术企业ꎬ迁入当年营业收入 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ꎬ一次性

给予 ２０ 万元奖励ꎻ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ꎬ一次

性给予 ６０ 万元奖励ꎻ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的ꎬ一次性给予 １００

万元奖励ꎮ 对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迁入的“链主”企业、科

技领军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ꎬ每引进 １ 家给予 ５ 万元奖励ꎮ

本措施所涉及使用市级财政资金的各项奖补资金ꎬ同一内

容与我市现行其他奖补政策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ꎮ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ꎬ具体解释工作由市科技局承担ꎮ

　 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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